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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法為中央立法，以全國為適用範圍，商標註冊之效力亦及於全

國，此觀於同法第三條各項均有中華民國境內之規定可以概見，故商標

法第二條第八款所謂世所共知應指中華民國境內，一般所共知者而言，

本院院字第一○○八號解釋之二，係對修正前商標法第二條第六款所

為之解釋應予補明。

釋字第一○五號解釋（53.10.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出版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所定定期停止發行或撤銷登記之處

分，係為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情形，而對於出版自由所設之限制，

由行政機關逕行處理，以貫徹其限制之目的，尚難認為違憲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出版法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所定對於違法出版品定期停止發行

或撤銷登記之處分，係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必要情形，對於出版自

由所設之限制，此點聲請解釋來文亦有相同之見解。而憲法對於違法出

版品之處分方式並無限制，出版法為貫徹其限制之目的，採用行政處分

方式，尚難謂為違憲。且上開各條所規定之處分要件，甚為嚴格，行政

機關僅能根據各該條所列舉之要件，予以處分，受處分人尚得提起訴

願及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，請求救濟，亦足以資保障。

釋字第一○六號解釋（54.2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家總動員法第十六條、第十八條所得加以限制之規定，並非僅

指政府於必要時，衹能對全體人民或全體銀行、公司、工廠之行使債

權履行債務加以限制，亦得對特定地區或特種情形之某種事業為之。

行政院依上開法條規定頒發重要事業救濟令，明定凡合於該令所定情

形，及所定種類事業之股份有限公司，均得適用，尚難認為於法有違。

至對於債權行使及債務履行，所加限制之範圍，雖應按實際情形處理，




